　　Apostle 使徒 特指新約聖經裡面幾組特別人物而言︰1.耶穌呼召的十二門徒，為協助祂的宣教工作的一組人（太十2）。這十二人容易使人聯想起以色列的十二支派（參太十九28；路二十二29～30），也暗示這十二人是新以色列民的核心，他們都是接受耶穌為彌賽亞的人物。聖經說他們將來的位分是審判十二支派，這種說法可能只是表示他們有分於將來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而已；不信的以色列人就要被摒諸門外了。2.較廣的一個圈子也是稱作使徒（也包括十二門徒在內），他們見過復活的主，並且接受祂的命令，到各地傳揚福音（林前十五7，另參九1）。路加比較嚴格，只稱十二門徒為使徒（只有徒十四4、14例外），他們是耶穌的親密朋友，並且親眼見過復活的主（徒一21～22，十40～42）。但保羅強調他們是建立教會的先驅，印證就是他們所建立的教會（林前九2）。3.再就廣義而言，某些教會工作者或委派的代表，亦稱作「眾教會的使者」（和合本作「使者」，林後八23；腓二25）。4.在保羅的眼中，有些人亦自稱為「使徒」，保羅卻說他們是假的，只是想與他爭競（林後十一13）。
　　「使徒」一詞有許多含義。假如它是譯自希伯來文的s%a{l|^ah]，那是指一個人有完全的權柄代表另外一個人，中文的「使者」便有這個意思；此外，使者與宣教士的意義也很相近。對保羅來說，使徒是他對自己認識的關鍵點，作使徒就是作耶穌的奴僕（請注意他在每卷書開頭怎樣介紹自己）。使徒的職分與建立教會、傳遞及解釋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，以及執行紀律問題，都是有關的；因此使徒和先知（參預言神學，Prophecy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63,Name=Prophecy, Theology of}）就成了教會的根基了（弗二20；參林前十二28～29；彼後三2）。保羅還強調一點，使徒特別的命運就是受苦，甚至受死，以致信徒能活、能得益；他還解釋為什麼作使徒的呼召是崇高的，但他在教會卻要居於謙卑的地位（林前四9；林後四）。
　　有的使徒是指教會的代表而言，但除此之外，使徒均是意思指親眼見過耶穌復活的見證人，他們也成了教會的根基。因為這是作使徒的重要資格，又是不可重複的，因此使徒就成了第一世紀獨一的人物，是沒有繼承者，也不可能有繼承者的人。但教會仍可以，也必須是「使徒所立」的教會（參使徒信經，Apostles'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153,Name=Apostles' Creed}），遵守使徒的教訓，也要學效使徒與主同受苦的榜樣。但有些學者仍然辯說，教會必須有受按之牧職（通常指主教），而這按立者必須可上溯至第一世紀的使徒，這樣的教會才是「使徒所立」，亦即所謂之「使徒統緒」（Apostolic Succ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55,Name=Apostolic Succession}），然而歷史上根本就不可能追溯這條不斷的線。約翰．衛斯理（J. Wesley{\LinkToBook:TopicID=1228,Name=Wesley, John}）說得好，「不斷的統緒本身就是一個神話，是從沒有人能證實的。」有些不屬主教制的教會，也有人自稱作使徒，他們看來不明白使徒最重要的資格，乃是親眼見過復活的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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